
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教育部

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具体情况制定本规定。 

一、研究生培养应依据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 

二、培养计划 

研究生培养工作分为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与教学工作两部分。培养计划是指依据本学科

专业的培养方案，由导师根据研究生的培养方向、科研内容、特长所制定，并由培养单位批

准的研究生具体培养计划。培养计划应对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学位课、必修课、选修课、

研究课题、实践环节以及论文工作进程等做出具体安排。 

培养计划应在导师与研究生互选确认后的四周内完成。由指导教师提出，经本学科导师

组讨论，所在培养单位审查同意后报研究生处备案。培养计划一经上报，原则上不应改动。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改动的，应履行上述手续。 

三、教学管理 

（一）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是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的依据。凡未经正式批准列入

培养方案的课程不能列为研究生课程。培养单位负责组织任课教师编制教学大纲，并备案存

档。 

（二）需要开设培养方案规定以外的新课，必须在开课前一学期写出论证报告及详细的

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经培养单位审批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处。 

（三）为了扩大研究生的知识面或及时掌握新的计算、测试手段等，支持开设临时的课

程或讲座，临时性的课程也要填写详细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经培养单位审查同意后实施。

该课程的考试，只记成绩，不计学分。教师计工作量。 

（四）硕士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一般要由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承担。有较高

学术造诣、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也可承担部分研究生课程。研究生的学位课必须由

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承担，有特殊情况需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承担时，需

经学校批准。 

对一些实验性较强的选修课助教也可以承担该课程的教学工作，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已取得硕士学位，并最少讲授过一届本科课程；  

2．教风踏实、教学效果较好； 



3．该学期研究生教学计划中，任课助教占任课教师比例未超过五分之一。 

（五）授课中要注意教师的稳定性，对已开设的课程，凡授课教师胜任的，无特殊情况

不要更换。 

（六）同专业、不同导师或不同专业安排的教学计划中，同一门课程开课时间不统一时，

由研究生处进行调整，做出统一安排。 

（七）根据研究生培养计划，培养单位应于每学期开学前将教学执行计划和课程表报送

研究生处。 

（八）任课教师应严格按教学大纲中的教学计划组织教学，任课教师无故不得私自改变

教学计划及擅自转交授课任务。如有特殊情况，应征得培养单位的同意并报研究生处备案。 

（九）研究生处根据培养计划，将对任课教师的授课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包括任课教

师的教案、执行教学计划情况。一门课有两次误课，通报批评，累计四次误课则通报取消此

课的教学工作量。研究生处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及教学质量等问题，如发现

确有不胜任工作的教师，研究生处将做出撤换任课教师的意见，以保证研究生的教学质量不

断提高。 

（十）接纳进修生听课，由学校批准。 

四、考试 

（见《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考试与成绩管理规定》） 

五、社会实践内容 

（见《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的规定》） 

六、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规定 

（见《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及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 

七、中期考核 

（见《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的规定》） 
 


